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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原项目名称：都匀银湖星城、惠州中天山水雅苑等九个项目。 

    新项目名称：唐山滨海大道基础设施项目、西安开元壹号房地产开发项目及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变更募集资金投向金额：68.46 亿元。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关于核准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09]627 号)核准，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 股）120 亿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501.6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492.2 亿元，资金于 2009 年 7 月 27 日全部到账。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事项如下： 

    1、都匀银湖星城住宅项目、惠州中天山水雅苑住宅项目、北京怀柔安丽家

园住宅项目、河北雄县温泉花园住宅项目等四个募投项目变更募集资金投入方

式，募集资金使用金额不变。该四个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 5.89 亿元。 

    2、潍坊康居花园住宅项目变更投资主体，该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 3.61 亿元。 

    3、山东龙烟铁路项目、宜宾港志诚作业区项目、石武客运专线项目终止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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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该三个项目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涉及募集资金金额 55.5 亿元。 

    4、潍坊康居花园住宅项目、长沙道路建设项目等两个项目缩减募集资金使

用金额，该两个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 10.65 亿元，涉及缩减募集资金金额 12.96

亿元。 

    5、将因终止上述三个募投项目投资和缩减上述两个募投项目投资而节余的

68.46 亿元募集资金拟用于投资唐山滨海大道基础设施项目 5亿元、西安开元壹

号房地产开发项目 15 亿元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48.46 亿元。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如下：拟以 20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六个月。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事项已经公司 2010 年 1 月 5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事项

均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原因 

   （一）都匀银湖星城住宅项目等四个募投项目变更募集资金投入方式 

    公司招股说明书披露都匀银湖星城住宅项目、惠州中天山水雅苑住宅项目、

北京怀柔安丽家园住宅项目、河北雄县温泉花园住宅项目等四个项目所需的募集

资金拟采用向项目公司增资的方式进行投入，同时项目公司其他股东同比例增

资，各股东持股比例不变。考虑到向项目公司增资不利于公司总部资金集中管理，

可能导致资金沉淀在下属子公司或项目公司，降低资金利用效率，因此公司拟将

该四个项目尚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投入方式由增资方式改为向项目公司提供

委托贷款，同时项目公司其他股东同比例提供委托贷款，各股东投资比例保持不

变。该四个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和变更的具体情况如下： 

    1、都匀银湖星城住宅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18,400 万元，截至本报告日，

已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 15,966 万元，尚需投入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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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4 万元。本次变更拟将尚需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使用方式变更为由公司向都

匀银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委托贷款。都匀银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股东为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所属的贵州黔南华地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为 33.3%）、都匀市坝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为 33.3%）和自

然人马靖（持股比例为 33.3%）。该公司股东都匀市坝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马

靖已经出具了同意同比例委托贷款的函。 

    2、惠州中天山水雅苑住宅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34,500 万元，截至本报告

日，已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 14,060 万元，尚需投入募集

资金 20,440 万元。本次变更拟将尚需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使用方式变更为由公

司向惠州市中天兴源实业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惠州市中天兴源实业有限公司

股东为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所属的广东中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比

例为 50%）和贵州广投地产开发公司（持股比例为 10%），及惠州市中天世纪实业

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40%）。该公司股东惠州市中天世纪实业有限公司已经出

具了同意同比例委托贷款的函。 

    3、北京怀柔安丽家园住宅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42,000 万元，截至本报告

日，已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 23,643 万元，尚需投入募集

资金 18,357 万元。本次变更拟将尚需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使用方式变更为由公

司向北京昂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北京昂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股东为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70%）和自然人郭立成（持股

比例为 30%）。该公司股东郭立成已经出具了同意同比例委托贷款的函。 

    4、河北雄县温泉花园住宅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47,500 万元，截至本报告

日，已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 5,267 万元，尚需投入募集资

金 42,233 万元。本次变更拟将尚需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使用方式变更为由公司

向保定中建广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保定中建广顺房地产开发有



 4

限公司股东为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所属的天津广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持股比例为 60%）和北京新旺伟业商贸公司（持股比例为 40%）。该公司

股东北京新旺伟业商贸公司已经出具了同意同比例委托贷款的函。 

    （二）潍坊康居花园住宅项目变更投资主体 

    公司招股说明书披露潍坊康居花园住宅项目由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有限公

司全资子公司中建三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所需的募集资金以向中建三局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方式投入该项目。由于该项目投资规模较大

（目前投资总额为 39.86 亿），开发周期长，公司拟将该项目变更为公司与中国

建筑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联合投资，项目公司由中建三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变

更为潍坊中建地产有限公司。潍坊中建地产有限公司目前注册资本为 5,000 万

元，拥有房地产开发企业暂定资质。其中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中建地产有限公司

持有其 60%的股权，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持有其 40%的股权。募集资金

拟以向潍坊中建地产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方式投入该项目。目前潍坊中建地

产有限公司已取得潍坊市人民政府颁发的该项目第一期《国有土地使用证》（土

地使用面积为 213,335 万平方米）。 

    （三）山东龙烟铁路项目等三个募投项目终止投资 

    1、山东龙烟铁路项目。该项目于 2003 年获得国家发改委《关于山东龙口至

烟台地方铁路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发改交运[2003]2369 号）文件批准。

公司招股说明书披露该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3亿元。由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到位时间迟于预计时间，未能满足该项目建设的进度要求，实际并未投入资

金。该项目目前已经纳入德-龙-烟铁路网整体范围，由铁道部和山东省共同投资

建设。鉴于以上情况，公司拟不再参与投资该项目。 

    2、宜宾港志诚作业区项目。该项目于 2001 年得到四川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四

川省计委关于宜宾港作业区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川计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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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1448 号）批准，2007 年得到长江泸州航道局《关于宜宾港志城作业区一

期涉及航道的函》（泸道行函[2007]39 号）批准。公司招股说明书披露该项目拟

使用募集资金 2.5 亿元。由于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时间迟于预计时间，未

能满足该项目建设的进度要求，实际并未投入资金。该项目投资合作的主要商务

条件已发生根本变化，不符合公司“融投资带动总承包”的市场策略。鉴于以上

情况，公司拟不再参与该项目投资和施工。 

    3、石武客运专线项目。该项目于 2006 年获得国家发改委《关于新建石家庄

至武汉铁路客运专线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发改交运[2006]1314 号）文件批准。

公司招股说明书披露该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50 亿元。由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到位时间迟于预计时间，未能满足该项目建设的进度要求，也未能在该项

目规定时间完成注资到位的程序，实际并未投入资金。鉴于以上情况，公司拟不

再参与该项目投资。 

    上述三个拟终止的项目共涉及 55.5 亿元募集资金须变更投资方向。 

    （四）潍坊康居花园住宅项目等两个项目缩减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1、潍坊康居花园住宅项目。公司招股说明书披露该项目总投资约 77.8 亿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 27 亿元。由于项目规划设计方案修改，项目总投资降低为 39.86

亿元，该项目使用募集资金额度拟缩减至 15 亿元，比原计划减少 12 亿元。到目

前为止，该项目已投入募集资金 3.61 亿元，尚需投入 11.39 亿元。经公司测算，

项目调整规划后的内部收益率将不低于 15%。 

    2、长沙道路建设项目。公司招股说明书披露该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8亿元。

截至本报告日，该项目已经实施完毕，实际使用募集资金约7.04亿元，结余9,553

万元，无须再进行投入。结余募集资金需要变更募集资金投资方向。 

    上述两个缩减投资规模的项目共涉及 12.96 亿元募集资金须变更投资方向。 

    三、新增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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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终止三个募投项目和缩减两个募投项目而节余的募集资金共计 68.46

亿元，约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13.9%，需要改变投资方向。募集资金投资方向建议

作如下变更： 

    （一）新增两个募投项目 

    1、唐山滨海大道基础设施项目 

    唐山市滨海大道基础设施项目位于唐山市南部沿海地区临海地带，项目路线

起点位于海港开发区七号路，经翔云岛林场、跨大清河，在唐山市规划中的滨海

新城南侧沿海边布线前进，路线终点暂定为滨海新城西侧滦曹公路交点，路线全

长约 38.64 公里。 

    （1）项目审批情况 

    该项目项目建议书已经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滨海大道海港开发区

至曹妃甸段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唐发改投资[2008]382 号）文件的批准；

项目运作模式已经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滨海大道海港开发区至曹妃甸

段采用 BT 模式建设的批复》（唐发改投资[2008]526 号）的文件批准；项目工程

可行性研究已经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滨海大道海港开发区至曹妃甸段

工程可行性研究的批复》（2008[652]号）文件的批准；项目回购资金已经唐山市

人大常委会《关于〈唐山市人民政府关于 2009 年城市重点项目融资情况的报告〉

的批复》（唐人常字[2009]6 号）文件的批准；项目已经取得唐山市规划部门、

国土部门、环保部门以及地质部门的批准文件。 

    （2）项目经营模式 

    该项目由中建（唐山）基础设施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公司按照 BT 模

式（建设-移交）与唐山市政府合作建设，项目建设期两年，建设完成后由唐山

市政府以现金进行回购，回购款包括项目建筑安装费、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建设

期利息、回购期利息等，唐山市政府将在项目建设完成交工之日起三年内分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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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等额还本付息的方式现金回购，建设期利息将在第一次还款时一次性偿还。 

项目公司中建（唐山）基础设施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4 月。项

目公司注册资本金 7亿元，其中本公司出资 1.25 亿元，持有 17.86%的股权，本

公司控股的深圳中海建筑有限公司出资 1.25 亿元，持有 17.86%的股权，中海信

托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4.5 亿元，持有 64.28%的股权。目前本公司拟与深圳中海

建筑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3311.HK）全资

子公司，公司目前持有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62.61%的股权）、中海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签署股权收购协议，由本公司与深圳中海建筑有限公司分别出资

2.25 亿元，收购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项目公司 64.28%的股权。中海信

托股份有限公司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和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共同投资设立的国

有非银行金融机构，主营业务是为企业提供信托融资、专业理财、投资银行、专

项资金管理等金融服务。其前身为中海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2007 年 6 月 18

日更名为中海信托有限责任公司；2007 年 12 月 26 日完成股份制改造成立中海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注册地位于上海市，法定代表人为储晓明，注册资本为

12 亿元人民币，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和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分别占 95%和 5%的股

权。2008 年，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信托营业收入 68.44 亿元，利润总额

7.52 亿元，净利润 5.93 亿元。 

上述收购股权的定价为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4 月的原始出资额，

项目公司的相关审计、评估工作正在进行。收购完成之后，本公司将持有项目公

司 50%的股权，本公司控股的深圳中海建筑有限公司将持有 50%的股权。 

    （3）投资估算及经济效益分析 

    该项目概算总价 38.84 亿元，其中建筑安装费用 32.6 亿元，工程建设其他

费用 4.64 亿，建设期的利息约 1.6 亿。经公司测算，该项目年资本金内部收益

率约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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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该项目需股东各方投入资本金约 13.5 亿元，使用银行贷款约 25.34 亿元。

目前项目已经完成投资额约 13.1 亿元，尚需投资 25.74 亿元；股东各方已投入

资本金 7亿元，尚需股东各方投入资本金约 6.5 亿元。该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5

亿元，其中 2.25 亿元用于收购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项目公司 32.14%的

股权，其余 2.75 亿元用于项目后续建设，募集资金将于 2010 年进行投入。项目

资金不足部分由中建（唐山）基础设施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自筹解决。 

前述募集资金中 2.25 亿元股权收购款支付给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2.75

亿元后续建设资金拟采用向中建（唐山）基础设施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增资的方式

投入该项目。项目公司其他股东同比例收购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项目公

司股权，同比例增资，各股东持股比例不变。 

2、西安开元壹号房地产开发项目（即大明宫项目）： 

    该项目位于西安市，规划用地面积约 27.3 万平米，东至红旗铁路专用线，

西至太华路，南至马旗寨路，北至玄武路（规划路）。拟开发高层住宅，总建筑

面积约 101 万平米，容积率不高于 3.5，容积率内可销售面积约 95.55 万平方米；

主要开发产品为住宅、少量配套商业以及中学、幼儿园等公建配套设施；项目计

划开发周期 5年。该项目由西安中建地产有限公司独立开发，该公司是中国中建

地产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目前拥有房地产开发暂定资

质。 

    （1）项目审批文件取得情况 

    该项目已经西安市曲江新区管理管理委员会确认并出具市曲江发[2009]155

号文件批准立项，取得国有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为（2009

大出）002、（2009 大出）003）、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西规地字第 D（2009）009）

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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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投资估算及经济效益分析该项目预计总投资约 39 亿元，其中土地成本

10.8 亿元，建筑安装费用 24.1 亿元，其他费用 4.1 亿元。经公司测算，该项目

年资本金内部收益率为 16.8%。 

    （3）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该项目于 2010 年 1 月开工建设，预计 2015 年底竣工。截至 2009 年 11 月底，

项目已投入资金 4.05 亿元，主要用于支付土地出让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该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15 亿元，主要用于支付项目前期开发费、建筑安装费用

等。其中，2010 年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7亿元，2011 年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8亿元。

项目资金不足部分由西安中建地产有限公司自筹解决。前述募集资金拟以向西安

中建地产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方式投入该项目。  

    （二）变更为公司流动资金 

    今年以来公司承接了若干规模大、技术含量高、赢利能力强、工期要求紧的

工程承包项目，境内项目包括武汉站、南京站、武黄铁路、沪杭铁路客专等，境

外项目包括巴哈马大型海岛度假村项目、美国 Revel 大西洋娱乐城项目以及美国

纽约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大桥等。公司2009年 1-11月新签建筑业合同额为3,145

亿，比上年同期增长 28.1%，建筑业累计施工面积为 26,982 万平方米，比上年

同期增长 23.5%。 

    建筑施工企业营运资本较高，工程项目具有前期投入大、施工过程长、竣工

结算慢、质量保证期长等特点，需要发行人增加流动资金的投入。其中境内建筑

工程除业主支付部分工程预付款之外，还需总承包方投入一定的项目流动资金用

于临时设施搭建和备料；业主实际支付工程进度款通常较实际完成工程量存在一

定滞后，需要配套一定的流动资金；并且业主在结算时通常会扣除已完成工程量

5%－10%不等的质量保证金，待工程完工一年后支付。在国际工程承包项目中需

执行菲迪克条款，工程量的审核和结算与实际完成之间至少有一定滞后；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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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海外工程的前期费用（如出国前人员培训、路费等）和建立项目基地费用等，

均需要投入一定的资金。按照 2009 年 1-11 月新签建筑业合同额 3,145 亿 5%的

流动资金比例计算，公司需要为新签建筑业务合同准备的流动资金达到 157 亿

元。 

    鉴于公司目前建筑业务新签合同金额的迅速增长，迫切需要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拟将 48.46 亿元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为弥补公司自有资金的不足。 

    四、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拟以 20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并通过委托贷款方式，向各事业部和工程局业务发展提

供资金支持，期限为 6个月。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对变更募集资金的意见 

1、独立董事就本次募集资金变更事项发表如下意见：股份公司本次变更和

调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议案有利于募集资金

使用的效益最大化，顺应公司的业务发展变化，符合股份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股份公司以 20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未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未超过本次募集

资金总额 10%，且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50%。本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未超过 6

个月，且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截至目前，上述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股份公司《公司章程》

的规定。我们同意提请股份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批准后实施。 

2、监事会就本次募集资金变更事项发表如下意见：中国建筑本次拟变更相关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使用计划，未违反公司有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承诺，以及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的

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利益。公司本次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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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未超过公司募集资金总额的 10%，不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存在影响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不影

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且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上述事项

已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年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全体独立董事同意，严格

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因此，同意公司变更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使用计划，

并以 20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六个月。 

3、保荐人监事会就本次募集资金变更事项发表如下意见：本次募集资金项目

调整事项、以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也发表了同意意见，

其中募集资金变更事项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能实施，截止目前的审议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建筑《公司章程》的规定。中国建筑本次拟变更相

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使用计划、以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计划，未违反公

司有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承诺，以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关于

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利益，本保荐机构同

意中国建筑实施该等事项。 

    六、备查文件 

    1、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募集资金变更的意见 

    3、监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变更的意见 

    4、保荐人关于募集资金变更的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一月六日 



 

 

 

独立董事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公司”）《公司章

程》以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法规和制度，作为股份公司的独立董事，

我们对《关于股份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进行了认真的审核，现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股份公司本次变更和调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该议案有利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益最大化，顺应公司的业务发展变化，符

合股份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股份公司以 20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未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补充流动资金金额未超过本次

募集资金总额 10%，且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50%。本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

未超过 6 个月，且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截至目前，上述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股份公司《公司章程》

的规定。我们同意提请股份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批准后实施。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仅用于《独立董事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独立意见》的签署页） 

 

独立董事：  

 

 

王文泽__________________              车书剑__________________  

 

 

郑  虎__________________              钟瑞明__________________ 

 

 

 

 

 

二〇一〇年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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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保荐意见 
 

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筑”或“公

司”）于 2009 年 7 月 22 日首次公开发行 120 亿股 A 股，并于在于 2009 年 7 月

29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中国建筑本次 A 股发行共募集人民币 501.6

亿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92.2 亿元。鉴于目前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保障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公司拟变更和调整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使用

计划，并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2010 年 1 月 5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份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或“保荐机构”）作为中国建筑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及持续督导的保荐机

构，对中国建筑拟变更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

发表意见如下： 

一、 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根据公司《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以下简

称“招股书”）第十三章“募集资金运用”中“一、本次募集资金运用的基本情

况”的披露，公司募集资金运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计划投资

金额 

（一） 用于重大工程承包项目的流动资金 849,068

 国内工程承包项目 437,373

 国外工程承包项目 411,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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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计划投资

金额 

（二） 普通住宅类房地产开发项目 799,700

1 长沙市含浦住宅项目 70,000

2 济南中建文化城住宅项目 30,000

3 岳阳彩虹阁住宅项目 4,000

4 天津阳光金地住宅项目 10,000

5 惠州中天彩虹城住宅项目 30,000

6 三河北欧小镇住宅项目 10,000

7 北京颐合天地住宅项目 23,000

8 福州好来·屋住宅项目 7,000

9 福州中辉新苑住宅项目 6,000

10 成都人居大源住宅项目 30,000

11 青岛千智广场住宅项目 10,700

12 长沙中建桂苑住宅项目 10,000

13 天津天赐园住宅项目 6,000

14 都匀银湖星城住宅项目 18,400

15 惠州中天山水雅园住宅项目 34,500

16 武汉关山住宅项目 69,000

17 成都斑竹园住宅项目二期 6,000

18 天津绮景家园住宅项目 6,000

19 深圳龙岗万鑫商城住宅项目 15,200

20 长沙华欣公寓住宅项目二期 2,400

21 北京怀柔安丽家园住宅项目 42,000

22 河北雄县温泉花园住宅项目 47,500

23 扬州江阳路住宅项目 42,000

24 潍坊康居花园住宅项目 270,000

（三） 购置施工机械设备 700,000

（四） 基础设施投资项目 1,042,200



 

 3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计划投资

金额 

1 太中银铁路项目 100,000

2 山东龙烟铁路项目 30,000

3 山西宁静－镇城底、岚县地方铁路项目 41,200

4 长沙道路建设项目 80,000

5 吉林市经济开发区基础设施项目 25,000

6 无锡太湖新城道桥项目 23,000

7 宜宾港志诚作业区项目 25,000

8 石武客运专线项目 500,000

9 阳盂高速公路项目 98,000

10 湘潭两路一桥项目 120,000

（五） 钢结构加工基地项目 60,000

（六）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600,000

 合  计： 4,050,968

 

二、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事项 

（一）都匀银湖星城住宅项目等 4个募投项目变更募集资金投入方式 

招股书披露都匀银湖星城住宅项目、惠州中天山水雅苑住宅项目、北京怀柔

安丽家园住宅项目、河北雄县温泉花园住宅项目 4个项目所需的募集资金拟采用

向项目公司增资的方式进行投入，同时项目公司其他股东同比例增资，各股东持

股比例不变。考虑到向项目公司增资不利于公司总部资金集中管理，可能形成资

金沉淀在各下属子公司或项目公司，降低资金利用效率，公司拟将该 4个项目尚

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投入方式由增资方式改为向项目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同时

项目公司其他股东同比例提供委托贷款，各股东投资比例保持不变。该等 4个项

目的募集资金使用和变更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1．都匀银湖星城住宅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18,400 万元，截至本报告签署

日，已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 15,966 万元，尚需投入募集

资金 2,434 万元。本次变更拟将尚需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使用方式变更为由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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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都匀银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委托贷款。都匀银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股东为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所属贵州黔南华地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持股比例为 33.3%），都匀市坝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为 33.3%），

自然人马靖（持股比例为 33.2%，），以及黔南州利达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

例为 0.1%）。该公司的股东都匀市坝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马靖以及黔南州利达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经出具了同意同比例委托贷款的函。 

2．惠州中天山水雅苑住宅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34,500 万元，截至本报告

签署日，已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 14,060 万元，尚需投入

募集资金 20,440 万元。本次变更拟将尚需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使用方式变更为

由公司向惠州市中天兴源实业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惠州市中天兴源实业有限

公司股东为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下属的广东中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

股比例为 50%），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下属的贵州广投地产开发公司（持

股比例为 10%），惠州市大亚湾腾辉实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40%）。该公司的

股东惠州市大亚湾腾辉实业有限公司已经出具了同意同比例委托贷款的函。 

3．北京怀柔安丽家园住宅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42,000 万元，截至本报告

签署日，已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 23,643 万元，尚需投入

募集资金 18,357 万元。本次变更拟将尚需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使用方式变更为

由公司向北京昂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北京昂力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股东为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70%），自然人郭立成（持

股比例为 30%）。该公司的股东郭立成已经出具了同意同比例委托贷款的函。 

4．河北雄县温泉花园住宅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47,500 万元，截至本报告

签署日，已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 5,267 万元，尚需投入募

集资金 42,233 万元。本次变更拟将尚需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使用方式变更为由

公司向保定中建广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保定中建广顺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股东为中建六局下属的天津广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

为 60%），北京新旺伟业商贸公司（持股比例为 40%）。该公司的股东北京新旺伟

业商贸公司已经出具了同意同比例委托贷款的函。 

（二）潍坊康居花园住宅项目变更投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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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股书披露潍坊康居花园住宅项目有公司所属的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有限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建三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所需的募集资金以向中建

三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方式投入该项目。由于该项目投资规模

较大（目前投资总额达 39.86 亿），开发周期长，公司拟将该项目变更为公司与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联合投资，项目公司由中建三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变更为潍坊中建地产有限公司。潍坊中建地产有限公司目前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拥有房地产开发企业暂定资质。其中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国中建地产有限

公司持有其 60%的股权，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持有其 40%的股权。募集

资金拟以向潍坊中建地产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方式投入该项目。目前潍坊中

建地产有限公司已取得潍坊市人民政府颁发的该项目第一期《国有土地使用证》

（土地使用面积为 213,335 万平方米）。 

（三）山东龙烟铁路项目等 3个募投项目终止投资 

1．山东龙烟铁路项目，招股书披露该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3 亿元。由于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的时间要迟于预计的时间，未能满足该项目建设的

进度要求，该项目目前已经纳入德-龙-烟铁路网整体范围，由铁道部和山东省共

同投资建设。鉴于以上情况，公司拟不再参与投资该项目。 

2．宜宾港志诚作业区项目，招股书披露该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2.5 亿元。

由于募集资金到位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的时间要迟于预计的时间，未能满

足该项目建设的进度要求，项目投资合作的主要商务条件已发生变化，不符合公

司“融投资带动总承包”的市场策略。鉴于以上情况，公司拟不再参与该项目投

资和施工。 

3．石武客运专线项目，招股书披露该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50 亿元。由于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的时间要迟于预计的时间，未能满足该项目建设的

进度要求，也未能在该项目规定时间完成注资到位的程序。鉴于以上情况，公司

拟不再以募集资金投资该项目。 

上述三个拟终止的项目共涉及 55.5 亿元募集资金须变更投资方向。 

（四）潍坊康居花园住宅项目等 2个项目缩减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1．潍坊康居花园住宅项目招股书披露项目总投资约 77.8 亿元，拟使用募集

资金 27 亿元，由于项目规划设计方案修改，项目总投资降低为 39.86 亿元，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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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使用募集资金额度降低到 15 亿元，比原计划减少 12 亿元。到目前为止，该

项目已投入募集资金 0.61 亿元，尚需投入 11.39 亿元。经公司测算，项目调整

规划后的内部收益率将不低于 15%。 

2．长沙道路建设项目招股书披露项目总投资约 8亿元，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该项目已经实施完毕，实际使用募集资金约 7.04 亿元，结余 9,553 万元，无须

再进行投入。结余募集资金需要变更募集资金投资方向。 

上述两个缩减投资规模的项目共涉及 12.96 亿元募集资金须变更投资方向。 

（五）新增 2个募投项目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考虑上述山东龙烟铁路项目等 5 个原募投项目终止或缩减募集资金使用金

额，共计有68.46亿元募集资金需要改变投资方向，约占募集资金净额的13.91%，

拟变更的募集资金投资方向如下： 

1．西安开元壹号房地产开发项目： 

该项目位于西安市，规划用地面积约 27.3 万平米，东至红旗铁路专用线，

西至太华路，南至马旗寨路，北至玄武路（规划路）。拟开发高层住宅，总建筑

面积约 101 万平米，容积率不高于 3.5，容积率内可销售面积约 95.55 万平方米，

主要开发产品为住宅、少量配套商业以及中学、幼儿园等公建配套设施，项目计

划开发周期 5 年。该项目由西安中建地产有限公司独立开发，该公司是中国中建

地产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目前拥有房地产开发暂定资

质。 

（1） 项目审批文件取得情况 

该项目已经西安市曲江新区管理管理委员会确认并出具市曲江发[2009]155

号文件批准立项，取得国有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为（2009

大出）002、（2009 大出）003）、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西规地字第 D（2009）

009）等文件。 

（2） 投资估算及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预计总投资约 39 亿元，其中土地成本 10.8 亿元，建筑安装费用 24.1

亿元，其他费用 4.1 亿元。经公司测算，该项目年资本金内部收益率为 16.8%。 

（3）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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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于 2010 年 1 月开工建设，预计 2015 年底竣工。截至 2009 年 11 月

底，项目已投入资金 4.05 亿元，主要用于支付土地出让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

金。该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15 亿元，主要用于支付项目前期开发费、建筑安装

费用等，其中，2010 年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7 亿元，2011 年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8

亿元。项目资金不足部分由西安中建地产有限公司自筹解决。前述募集资金拟以

向西安中建地产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方式投入该项目。  

2．唐山滨海大道基础设施项目 

唐山市滨海大道基础设施项目位于唐山市南部沿海地区临海地带，项目路线

起点位于海港开发区七号路，经翔云岛林场、跨大清河，在唐山市规划中的滨海

新城南侧沿海边布线前进，路线终点暂定为滨海新城西侧滦曹公路交点，路线全

长约 38.64 公里。 

（1） 项目审批情况 

该项目项目建议书已经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滨海大道海港开发区

至曹妃甸段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唐发改投资【2008】382 号）文件的批准；

项目运作模式已经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滨海大道海港开发区至曹妃甸

段采用 BT 模式建设的批复》（唐发改投资【2008】526 号）的文件批准；项目

工程可行性研究已经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滨海大道海港开发区至曹妃

甸段工程可行性研究的批复》（2008【652】号）文件的批准；项目回购资金已

经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唐山市人民政府关于 2009 年城市重点项目融资情

况的报告》的批复》（唐人常字【2009】6 号）文件的批准；项目已经取得唐山

市规划部门、国土部门、环保部门以及地质部门的批准文件。 

（2） 项目经营模式 

该项目由中建（唐山）基础设施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公司按照 BT 模

式（建设-移交）与唐山市政府合作建设，项目建设期两年，建设完成后由唐山

市政府以现金进行回购，回购款包括项目建筑安装费、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建设

期利息、回购期利息等，唐山市政府将在项目建设完成交工之日起三年内分六期

按等额还本付息的方式现金回购，建设期利息将在第一次还款时一次性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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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公司中建（唐山）基础设施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4 月。项

目公司注册资本金 7 亿元，其中本公司出资 1.25 亿元，持有 17.86%的股权，

本公司控股的深圳中海建筑有限公司出资 1.25 亿元，持有 17.86%的股权，中海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4.5 亿元，持有 64.28%的股权。目前本公司已经与深圳

中海建筑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3311.HK）

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目前持有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62.61%的股权）、中

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署股权收购协议，由本公司与深圳深圳中海建筑有限公司

分别出资 2.25 亿元，收购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项目公司 64.28%的股

权。上述收购股权的定价为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4 月的原始出资额，

项目公司的相关审计、评估工作正在进行。收购完成之后，本公司将持有项目公

司 50%的股权，本公司控股的深圳深圳中海建筑有限公司将持有 50%的股权。 

（3） 投资估算及经济效益分析 

该项目概算总价 38.84 亿元，其中建筑安装费用 32.6 亿元，工程建设其他

费用 4.64 亿，建设期的利息约 1.6 亿。经公司测算，该项目年资本金内部收益

率约为 15%。 

（4）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该项目需股东各方投入资本金约 13.5 亿元，使用银行贷款约 25.34 亿元。

目前项目已经完成投资额约 13.1 亿元，尚需投资 25.74 亿元；股东各方已投入

资本金 7 亿元，尚需股东各方投入资本金约 6.5 亿元。该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5

亿元，其中 2.25 亿元用于收购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项目公司 32.14%

的股权，其余 2.75 亿元用于项目后续建设，募集资金将于 2010 年进行投入。

项目资金不足部分由中建（唐山）基础设施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自筹解决。 

前述募集资金中 2.25 亿元股权收购款支付给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2.75

亿元后续建设资金拟采用向中建（唐山）基础设施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

款的方式投入该项目。项目公司其他股东同比例收购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的项目公司股权，同比例提供委托贷款，各股东持股比例不变。 

3．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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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公司承接了若干规模大、技术含量高、赢利能力强、工期要求紧的

工程承包项目，境内项目包括武汉站、南京站、武黄铁路、沪杭铁路客专等，境

外项目包括巴哈马大型海岛度假村项目、美国 Revel 大西洋娱乐城项目以及美国

纽约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大桥等。根据公司披露的 2009 年 1-11 月的经营情况，

公司 2009 年 1-11 月新签建筑业合同额为 3,145 亿，比上年同期增长 28.1%，建

筑业累计施工面积为 26,982 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增长 23.5%。 

建筑施工企业营运资本较高，工程项目具有前期投入大、施工过程长、竣工

结算慢、质量保证期长等特点，需要发行人增加流动资金的投入。其中境内建筑

工程除业主支付部分工程预付款之外，还需总承包方投入一定的项目流动资金用

于临时设施搭建和备料；此外，业主实际支付工程进度款通常较实际完成工程量

存在一定滞后，需要配套一定的流动资金；并且业主在结算时通常会扣除已完成

工程量 5%－10%不等的质量保证金，待工程完工一年后支付。在国际工程承包

项目中需执行菲迪克条款，工程量的审核和结算与实际完成之间至少有一定滞

后；此外，部分海外工程的前期费用（如出国前人员培训、路费等）和建立项目

基地费用等，均需要投入一定的资金。按照 2009 年 1-11 月新签建筑业合同额

3,145 亿 5%的流动资金比例计算，公司需要为新签建筑业务合同准备的流动资金

达到 157 亿元。 

鉴于公司目前建筑业务新签合同金额的迅速增长，迫切需要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拟将 48.46 亿元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为弥补公司自有资金的不足。 

 

三、 以闲置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建筑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202 亿元，此前经

中国建筑董事会批准已有 100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分别转做一年定期和半年定期

存款，68 亿元的募投项目将进行变更，除 2010 年一季度募集资金尚有部分募集

资金项目的支出，2010 年短期处于闲置状态的募集资金约为 20 亿元。 

鉴于本意见第二（五）3点提到的原因，中国建筑迫切需要补充流动资金，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中国建筑拟以 20 亿元闲置募集

资金通过委托贷款方式，为各事业部和工程局提供流动资金，期限为 6个月。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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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前用于半年定存的 50 亿元募集资金将于 2010 年 3 月解冻，本次以闲置募集

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并不会影响募投项目进度。 

四、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募集资金项目调整事项、以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独立董事也发表了同意意见，其中募集资金变更事项尚需提请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后方能实施，截止目前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建筑《公司

章程》的规定。中国建筑本次拟变更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使用计划、以闲置

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计划，未违反公司有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承诺，以及中

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发

展战略及全体股东利益，本保荐机构同意中国建筑实施该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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